
田风玉：

本院受理的原告田彦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522民初 2175号
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逾期视为送
达，提出上诉的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李雪军、石嘴山市裕盛金蝎养殖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胜街道办事处潮湖村村民委员会与你们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要点：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李雪军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二被告立即搬离承租的土地，并将土地恢复原状交还原告；3.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
租金271342.46元（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22年7月22日止），逾期付款利息23541.02元，共计294883.48元，2022年
7月22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3.7%的标准支付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田彦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缑桂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522民初 2047号
判决。现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逾期视为
送达，提出上诉的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冯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
行与被告冯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112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安靖雯：

本院受理原告王小鹏与被告安靖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83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囍堂婚纱摄影有限公司、银川银重集团起重机有限

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兴热力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鑫
囍堂婚纱摄影有限公司、银川银重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供
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73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玉江、贺梦佳：

本院受理原告张栋与被告周玉江、贺
梦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6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覃长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开发区支行与被告覃长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119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玉梅：

原告李梅莲与被告高玉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106民初80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高玉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李梅莲转让费100000元、违约金12000元，合计112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梅莲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1370元，由原告李梅莲负担 137元，由被告高玉梅承担 1233元，公告费 800
元，由被告高玉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广东：

本院受理原告马保良与李广东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土地转让款 210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违约金 10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3898号

宁夏圣光宜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

凌：

本院受理原告中卫市欧福莱陶瓷
店与被告宁夏圣光宜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王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236号

吴国强：

原告王金龙与被告吴国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 0181民初 3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解除原告王金龙与被告吴国强之间签订的《房地产买
卖契约》、《房屋转让协议》；二、被告吴国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王金龙返还购房款 80000元；
三、驳回原告王金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58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吴国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
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
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
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杨峰：

本院受理原告李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
初3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杨峰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超工时费 8800元；二、驳回原告
李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峰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永宁县人民法
院李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谢亮、王保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卫市汪记调料店与被告
谢亮、王保军、刘海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调料
款 405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2022）宁 0502
民初 304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罗新华、黄洁：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罗新华、黄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
宁 0502执 826号】中，异议人仲国虎对本院作出的拍卖、变卖你
们所有的位于中卫市城区鼓楼南街美利城市风景A、B、C座商
住楼（产权证号：房权证卫字第 00000892号），要求其在房屋拍
卖成交后或以物抵债后腾退房屋不服，提出书面异议。本院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驳回了
异议人仲国虎的异议请求。异议人仲国虎对本院作出的
（2022）宁 0502执异 3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不服，于 2022年 11月
7日提出复议，现依法通过公告方式向你们送达执行异议复议
申请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于公告
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材料，逾期未提
交的法律后果自负。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蔡宏业：

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素珍与被上诉
人马少霞、原审被告蔡宏艳、蔡宏业被
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3民终93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2700元，公告
费300元，由上诉人李素珍负担。本判
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蔡宏业：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光学因与被
上诉人李素珍、蔡宏艳、蔡宏业被继
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3民终 9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3900元，公
告费 300元，由上诉人马光学负担。
本判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罗素娟：

本院受理原告杨学文诉你与俞卫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7万元，资金占用利息
9765元（年4.65%至起诉之日到时间给付之日至）合计：79765元，资金占用利
息计算方法（2019年8月-2022年8月共计70000×3×4.65%=9765元）；2.案件诉
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
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魏文文：

本院受理原告武继宝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26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魏文文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武继宝货款 5000元及利息（以 50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 7月 1日
起按照年利率5%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魏文文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毕晚针：

本院受理原告石永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43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
告毕晚针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石永萍饲料款136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4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毕晚针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永宁县人民法院李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赵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赵涛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6995.96元、利息 1887.74元、违约金 1607.99元
（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7月16日），以上暂计20491.69元；并请求按《中
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
担自2022年7月17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举证期限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2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天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苏天
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9048.71元、利息11101.51元、违约金2811.51元（利息和
违约金暂计算至2021年1月17日），以上暂计52961.73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
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1年
1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举证
期限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丰登
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2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少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王
少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3697.55元、利息 8224.76元、违约金 3753.93元
（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0年3月17日），以上暂计45676.24元；并请求按《中
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
担自2020年3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举证期限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2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永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丁
永奇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40644.96元、利息11137.35元、违约金4377.61元
（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0年3月17日），以上暂计56159.92元；并请求按《中
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
担自2020年3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举证期限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2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罗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罗
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38.18元、利息43115.3元、违约金5249.59
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7月17日），以上暂计98303.07元；并请求按
《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
定承担自 2022年 7月 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举证期限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2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孟德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孟
德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6400.13元、利息 2517.71元、违约金
2000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0年10月17日），以上暂计30917.84元；并
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
相关约定承担自2020年10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
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举证期限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2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807号

宁夏赢斯达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夏果好枸杞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孟信诚：

本院受理原告张文秀与被告宁夏赢斯达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夏
果好枸杞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孟信诚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为原告办理变更监事备案登记；2.依法判令被告宁夏果
好枸杞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孟信诚予以配合办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宋学兵、周娥：

本院受理原告韩佳媛与被告宋学兵、周娥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85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宋学兵、周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韩佳媛代偿款本息 411964.92
元，并以未付本息411964.92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 2019年 12月 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韩佳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76元、公告费600元，由
原告韩佳媛负担1200元，由被告宋学兵、周娥负担8476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蒋有为：

原告张建国与被告蒋有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4174号民事
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判决内容：一、被告蒋有为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建国所有的江苏754型拖拉机一台；二、被告
蒋有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建国自2022年4月5日
至2022年8月5日期间的租赁费22000元，（之后的租赁费按照
183元/日计算至被告返还车辆之日止），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82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6元，减半收
取计278元，由被告蒋有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东、耿丽媛：

本院受理原告张雪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
贵院依法判令被告王东、耿丽媛返还原告为其担保
代偿还中宁县青银村镇银行贷款本息 92984.34元，诉
讼费 1790元，共计：94774.34元；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
被告王东、耿丽媛按照年利率 6%支付原告自被告代
偿还款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期间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算至起诉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715号

丁俊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与被告丁俊峰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6214.27元、利息 10371.38元、违约金 2739.07
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年 4月 17日），以上暂计 59324.72元；
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
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 2020年 4月 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卜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行与被告卜瑞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1.依法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84984.08 元、利息
31823.95元、违约金2886.03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
4月17日），以上暂计119694.06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
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
承担自2022年4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
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举证期限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 2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颜景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行与被告颜景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5151.29元、利
息 4052.42元、违约金 2500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年
3月 17日），以上暂计 31703.71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
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
定承担自 2022年 3月 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
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举证
期限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 2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虎与被告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宁夏
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368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
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赵虎人工工
资 15000元。案件受理费 176元,减半收取计 88元（实收 88元）,由宁
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
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4358号

苏冬娜：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支行与被上诉人宁夏友邦创信担保
有限公司、魏伟、黎彧贤、范一凡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01民终4358号开庭传票、司法监
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 9时
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伟：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
付剩余未付租金53319元，留购价1元，违约金自2019年4月25日期计
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每日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二收取；2.请求对被
告所有的车牌号为宁AG553Y的车辆行驶抵押权，对该车辆价款优先受
偿；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范文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27269.47元，利息2037.63
元（利息计算止2022年3月22日）,本息合计29307.10元，并承担
实际还清贷款前的全部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银河投资有限公司、尤

勇：

本院受理原告张兴梅诉
你及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
宁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兰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胡子翔：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会霞、宋秀
云、陆琴、刘倩倩、苏梅、张萍、薛丽
娟、王珠、张金莲、徐海妮、贺国威、李
爱花、朱碧琴、黄伟、张文秀、刘帅、张
磊、方海生、文进诉你们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
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梁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湖支行与被告梁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878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梁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借款本
金 5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7367.26元（暂计算至 2020年
6月 29日，2020年 6月 29日以后的利息，自 2020年 6月 30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合
同约定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1234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梁嫣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807号

邱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9628.28元、利息 8580.91元、违约金
2524.03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0年3月17日），以上暂计
60733.22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
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 2020年 3月 18日
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
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16791号

张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与被告张磊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23462.40元、利息18089.86元、
违约金 3879.30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2年 7月 18日），
以上暂计 45431.56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
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2022
年 7月 19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16795号

张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与被告张海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64元、利息 4426.94元、违约
金 2023.63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2年 8月 1日），以上暂
计 26414.57元；并请求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
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承担自 2022年 8月 2日
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
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童大兵：

本院受理原告高俊龙与你、第三人高彩清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第三人高彩清与被告童大兵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童大兵支付拖欠的
房屋租赁费 7200元及租赁期满至今房屋占用费 2400
元、租赁房屋暖气费 1000 元、水费 56.7 元；合计
10656.7元以及至执行之日的房屋占用费；3.依法判令
被告童大兵腾退租赁房屋，并赔偿原告租赁房屋内一
张床损失 5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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